附件

2018年上半年工作成效明显的地方名单

及激励措施

一、对生产总值增速（固原市和贫困县〔区〕不考核）、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创业与就业情况、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情况等10项重点指标综合考评，地级市排名第1名的宁东管委会奖励6000万、第2名石嘴山市奖励3000万元，对沿黄县（市、区）排名第1名的金凤区奖励5000万元、第2名西夏区奖励3000万元、第3名平罗县奖励2000万元、第4名大武口区奖励1000万元，对贫困县（区）排名第1名的同心县奖励5000万元、第2名彭阳县奖励3000万元、第3名盐池县奖励2000万元，奖励资金共计3亿元。（自治区财政厅负责落实）

二、对重点项目实施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较好，且完成当地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的宁东管委会奖励前期工作经费300万元，隆德县奖励前期工作经费100万元。在中央预算内投资分解、自治区预算内统筹投资补助安排上给予同等条件下较其他项目提高50%以上的支持力度，个别项目可全额支持。因其他市、县（区）没有完成当地目标任务，不予奖励。（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负责落实）

三、对工业增长贡献突出、转型升级步伐快、技改项目实施好，且完成当地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目标任务，地级市排序前2名的宁东管委会、固原市，沿黄县（市、区）排序前4名的大武口区、西夏区、兴庆区、金凤区，贫困县（区）排序前3名的原州区、盐池县、红寺堡区，在自治区技术改造综合奖补资金中安排8000万元左右给予重点支持，资金用于行政区域内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建设。（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负责落实）

四、对积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在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农业面源污染攻坚战、品牌建设、深化改革、农民增收等方面工作力度大、成效显著，地级市排序前2名的固原市、吴忠市，沿黄县（市、区）排序前4名的贺兰县、利通区、平罗县、沙坡头区，贫困县（区）排序前3名的盐池县、海原县、同心县，优先推荐申报国家级试点项目，优先安排自治区级试点项目，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倾斜支持。（自治区农牧厅负责落实）

五、对大力推进脱贫富民工程、脱贫攻坚工作成效好，地级市排序前2名的吴忠市、固原市，沿黄县（市、区）排序前4名的沙坡头区、中宁县、利通区、青铜峡市，贫困县（区）排序前3名的盐池县、隆德县、红寺堡区，在安排各类财政扶贫资金和用于脱贫攻坚的地方债方面给予倾斜支持。（自治区扶贫办负责落实）

六、对积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快，在年度支持项目资金的基础上，地级市排序前2名的吴忠市、中卫市分别奖励1500万元、1000万元，沿黄县（市、区）排序前4名的兴庆区、中宁县、惠农区、西夏区分别奖励400万元、300万元、200万元、100万元，贫困县（区）排序前3名的盐池县、彭阳县、西吉县分别奖励300万元、200万元、100万元。（自治区科技厅负责落实）

七、对加快全域旅游发展成效好，旅游经济增长快，地级市排序前2名的银川市、固原市，沿黄县（市、区）排序前4名的青铜峡市、沙坡头区、永宁县、大武口区，贫困县（区）排序前3名的泾源县、盐池县、同心县，优先安排资金支持重点旅游项目建设，在年度旅游宣传资源布放、旅游就业人员培训方面给予倾斜，支持举办重大旅游节会活动。（自治区旅游发展委负责落实）

八、对落实支持非公经济发展政策措施好、非公经济发展快，地级市排序前2名的固原市、石嘴山市，沿黄县（市、区）排序前4名的大武口区、金凤区、兴庆区、利通区，贫困县（区）排序前3名的原州区、红寺堡区、盐池县，辖区企业在申报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培育、企业“双创”平台建设、自治区众创空间共享平台建设等项目资金安排方面给予倾斜支持。（自治区非公经济服务局负责落实）

九、对大力推进生态立区战略、环境保护工作做的好，地级市排序前2名的银川市、石嘴山市，沿黄县（市、区）排序前4名的青铜峡市、贺兰县、金凤区、利通区，贫困县（区）排序前3名的同心县、隆德县、泾源县，在落实财政投入与环境质量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挂钩政策奖励资金方面给予倾斜支持。（自治区环境保护厅负责落实）

十、对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利用秩序、土地利用计划执行好，地级市排序前2名的银川市、宁东管委会分别奖励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800亩、600亩，沿黄县（市、区）排序前4名的贺兰县、平罗县、金凤区、惠农区分别奖励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500亩、400亩、300亩、200亩，贫困县（区）排序前3名的同心县、海原县、盐池县分别奖励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400亩、300亩、200亩。（自治区国土资源厅负责落实）

十一、对推进银川都市圈和中南部城乡建设力度大、城镇建设管理水平较高，地级市排序前2名的吴忠市、银川市，沿黄县（市、区）排序前4名的中宁县、平罗县、利通区、灵武市，贫困县（区）排序前3名的盐池县、彭阳县、隆德县，在棚户区改造、特色小镇、美丽乡村、农村危房改造、农村垃圾及生活污水处理、水冲式卫生厕所改造等项目安排方面优先考虑，在满足基本申报条件基础上给予足额保障，同时在棚户区改造专项债等方面给予倾斜支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落实）

十二、对积极支持重点交通项目建设、“四好农村公路”工作突出，地级市排序前2名的吴忠市、固原市，沿黄县（市、区）排序前4名的贺兰县、青铜峡市、利通区、平罗县，贫困县（区）排序前3名的彭阳县、西吉县、红寺堡区，在申报的符合车购税资金投向的公路项目资金安排方面给予倾斜支持。（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负责落实）

十三、对积极支持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突出，地级市排序前2名的银川市、吴忠市，沿黄县（市、区）排序前4名的利通区、沙坡头区、青铜峡市、灵武市，贫困县（区）排序前3名的隆德县、彭阳县、海原县，在2018年度全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考核“黄河杯”竞赛评比中分别给予2分、1.5分、1分、0.5分的加分奖励，对列入全区水利项目三年滚动计划的水利建设项目优先立项安排建设；在申请国家和自治区各项前期工作专项补助、以奖代补资金、PPP项目前期工作经费等方面给予倾斜支持；优先安排农田水利项目资金。（自治区水利厅负责落实）

十四、对大力推进生态立区战略、国土绿化行动推进有力，地级市排序前2名的银川市、固原市，沿黄县（市、区）排序前4名的青铜峡市、贺兰县、大武口区、利通区，贫困县（区）排序前3名的原州区、泾源县、海原县，在人工造林资金安排上，优先兑现中央和自治区补助资金。同时，在森林防火、森林有害生物防治等项目安排上给予倾斜支持。（自治区林业厅负责落实）

十五、对城乡社会救助、双拥优待安置、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做得好，地级市排序前2名的固原市、银川市，沿黄县（市、区）排序前4名的沙坡头区、灵武市、西夏区、平罗县，贫困县（区）排序前3名的隆德县、原州区、红寺堡区，在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重点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社区日间照料中心、老饭桌项目等方面给予倾斜支持，并在创建双拥模范城（县）中期考评分别给予0.5分、0.4分、0.3分、0.2分的加分奖励。（自治区民政厅负责落实）

十六、对创业与就业工作成效显著，地级市排序前2名的中卫市、石嘴山市，沿黄县（市、区）排序前4名的兴庆区、西夏区、利通区、平罗县，贫困县（区）排序前3名的盐池县、隆德县、同心县，在就业补助资金分配上予以切块安排，在公益性岗位和就业创业培训指标安排上给予倾斜支持。（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负责落实）

十七、对积极推进健康宁夏建设、综合医改成效明显，地级市排序前2名的石嘴山市、银川市，沿黄县（市、区）排序前4名的永宁县、大武口区、金凤区、中宁县，贫困县（区）排序前3名的盐池县、彭阳县、原州区，在年终全区卫生计生综合目标考核中，分别给予3分、2.5分、1.5分、1分的加分奖励，在中央支持宁夏“互联网+医疗健康”示范区建设、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健康促进等项目资金安排上给予倾斜支持。（自治区卫生计生委负责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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